
关于进一步明确《上海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招标评标办法》有关事项的通知

沪建市管〔2016〕15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招标评标活动，结合《上海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

招标评标办法》(沪建管〔2015〕321 号)（以下简称“评标办法”）实施以来的反馈意见，现对评标办法

中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关于参加资格预审的投标人

在资格预审文件中，招标人应当明确，同一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同时参加资格预审的投标人超过两

家时，确定其中两家参加资格预审的具体办法。

具体办法可规定:由招标人或投标人的控股集团公司确定，或者采用其他确定方式，但不得以报名时间的

先后顺序确定。

前款所指同一公司是指同一集团公司。控股子公司是指同一集团公司下属控股的所有公司。

二、关于合理最低价的计算

在采用单价合同或总价合同计算合理最低价时，暂列金额和专业工程暂估价不纳入合理最低价的计算

范围。

三、关于商务标的评审

综合评估法商务标下限分值(常数分)与上限分值(满分)之间的分差不得小于 10分。

四、关于技术标的评审

（一）技术标评审因素

1.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，包括工程特点、重点与难点描述的准确性及相应针对性措施；

2.质量、安全、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与措施、创优计划；

3.施工总进度计划及保证措施；

4.资源配备计划（劳动力、主要设备、主要原材料）；

5.特殊气候条件下的施工方案；紧急情况的处理措施、预案以及抵抗风险的措施；成品保护和工程保

修工作的管理措施和承诺；

6.对总包管理的认识以及对专业分包工程的配合、协调、管理、服务方案；与发包人、项目管理单位、

监理（包括财务监理）及设计人的配合；

7.项目管理机构（含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及其他主要人员的资格与业绩）；

8.施工总平面布置规划。

采用票决制的，每项评审分为满足、基本满足和不满足三个等级，如 1-3 项中有一项不满足或 4-8 项

有两项不满足的，评委则应认定该投标人的技术标不合格并书面详述理由。综合评估法技术标采用等级制

的，应参照执行。

（二）采用打分制的技术标评审



技术标评审采用打分制的，合格分值下限设置不得超过 75分。技术标的各项因素评分区间下限设置

不得低于该因素满分值的 50%。

评标委员会认定该技术标低于合格分的，应书面详述理由。

（三）采用等级制的技术标评审

综合评估法技术标采用等级制时，当启动投票表决机制后，同意不合格的票数不足半数的，则将不合

格的得分按照合格分纳入算术平均值计算。

（四）技术标的有效投标人

评标办法采用先确定入围投标人、后进行否决投标评审时，当技术标合格的投标人少于 3家，应增补

入围投标人最终使技术标合格投标人数达到 3家（有效投标人不足 3家的除外），具体办法由招标人在施

工招标文件中明确。

五、关于中标候选人的定标澄清

评标办法采用简单比价法的，评标委员会排序并推荐 2-3 名中标候选人。招标人可对中标候选人的投

标文件进行复核，以确认其投标价是否能完成所有工程内容，可要求第一中标候选人在投标价及商务标投

标文件不作修改的前提下，依据复核情况进行技术方案优化和商务报价澄清。

若第一中标候选人拒绝澄清的，招标人可取消其中标资格，重新组织招标或依序对其他中标候选人进

行复核，最终确定中标人。

招标人应对定标过程进行书面记录，存档备查。

2016 年 2 月 15 日起办理施工招标登记的项目按本通知实施。

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

2016 年 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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